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２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加强本市

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若干措施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«关于加强本市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若干措施»已经市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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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市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若干措施

　　为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,有
效落实中央推动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,激励和推

动金融机构敢贷、愿贷,强化银企对接,加强本市中小企业融资支

持,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,制定如下若干措施:
一、落实中小企业无还本续贷政策.落实金融监管总局关于

无还本续贷工作的最新要求,优化本市无缝续贷工作,推进无缝续

贷增量扩面,建立健全工作机制,形成工作闭环,稳定企业融资预

期.将续贷对象扩展至所有小微企业,续贷政策阶段性扩展到

２０２７年９月３０日前到期的中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,综合采用无

还本续贷、随借随还等方式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资金需求,力争

２０２４年全市无缝续贷累计投放超１万亿元.及时调整风险分类

标准,不因续贷单独下调贷款风险分类.(责任单位:上海金融监

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)
二、充分发挥央行政策工具引导作用.用好用足支农支小再

贷款、再贴现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

具等政策工具,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投入更多信贷资源.加

强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和结果运用,推动金融机构持

续提升中小企业服务质效.(责任单位: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)
三、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.进一步打通小微

企业融资存在的堵点卡点,按照国家有关要求成立工作专班,开展
“千企万户大走访”活动,全面排摸小微企业融资需求,梳理依法合

规经营、有真实融资需求、信用状况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名单;第一

时间将企业融资需求名单推荐给商业银行,商业银行原则上一个

月内完成授信审批,确保信贷资金直达小微企业.(责任单位:市
发展改革委、上海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市委金融

办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科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工商联、各区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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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健全普惠信贷尽职免责工作机制.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

贷投放力度和加快授信响应速度,统筹考虑履职过程、履职结果和

损失程度等因素,健全贷款尽职免责制度,完善免责认定标准,规
范工作流程,提高工作效率.合理确定不良容忍度,普惠信贷业务

风险状况未超过所在经营单位不良容忍度目标的,在不违反有关

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的前提下,可对分支机构负责人、小微业务相

关从业人员免予追责,切实为基层信贷人员松绑减负.(责任单

位:上海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市国资委)
五、推动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增量扩面.２０２４年市中小微企

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(以下简称“担保基金”)业务规模扩大到

１２００亿元.强化银担风险共担机制,夯实中央和本市政府性融资

担保体系风险分担机制.加强科技型企业担保增信,在担保基金

中单列５０亿元,推动实施“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”,提升科技型

企业担保额度上限.进一步丰富政策性融资担保产品体系,推出

“知识产权＋”、科技研发、汇率避险等系列产品.充分利用区块链

技术,推进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担保业务新模式,为大宗商品供应

链企业增信赋能.深化市区联动、“政会银企”等工作机制,积极推

进“园区批次贷”“商会批次贷”.(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委金融

办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科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工商联、中国人民银行

上海总部、上海金融监管局、各区政府)
六、优化新一轮中小微企业信贷奖补政策.安排２０２４－２０２５

年新一轮中小微企业信贷奖补政策资金１０亿元.加大信贷风险

补偿力度,取消科技、农业、绿色低碳等重点行业不良贷款补偿门

槛,提升补偿比例至５５％,对首次贷款额外再提高５％.做好知识

产权质押贷款风险“前补偿”试点工作,研究将该模式逐步推广应

用到科技型企业等重点领域.优化信贷奖励资金考核指标和评审

方式,推动商业银行更好落实首贷、续贷政策,优化融资对接服务.
(责任单位:市委金融办、市财政局、上海金融监管局)

七、统筹用好财政贴息贴费政策.发挥好市、区财政贴息贴费

政策作用,优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设计,加强数据赋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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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政策的普惠性和精准性,推广“免申即享”方式,进一步提升政

策支持效率,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,有效提高企业获得感.(责
任单位: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各区政府)

八、大力推进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.２０２４年底前完成市级

融资信用服务平台(以下称“融资服务平台”)整合.持续优化融资

服务平台功能,不断拓展服务网络,到２０２６年底基本建成以信用

信息为基础的新型普惠融资服务体系,实现银企对接和融资撮合

更便捷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更高效、数据开发利用制度规则更完

善、信息价值挖掘和信贷产品创新更深入,推动更大力度政策集

成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委金融办、市数据局、市财政局、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上海金融监管局)

九、加快推动融资服务中心建设.明确建设标准,２０２４年底

前形成本市“１６＋N”(１６个区和 N 个重点产业园区)的融资服务

体系.强化功能建设,梳理形成各项金融惠企“政策包”和“服务

包”,吸引各类型机构入驻融资服务中心,提供“一站式”综合金融

服务.提升服务质效,对接融资服务平台,加强线上线下服务协同

联动.(责任单位:市委金融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
市科委、各区政府)

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明确的职责分工,加快部署推进,加强跟踪

问效,确保相关政策和服务迅速、平稳推进.发挥金融政策和财政

政策的协同作用,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与融资特点,着力提升

政策引领效能与精准度,相关操作指引或产品方案１０月底前出

台.市金融管理部门要及时做好政策发布,相关部门配合做好政

策解读,加强线上线下协同联动,持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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